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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中秋节、国庆节期间
紧盯“四风”问题的通知

公司所属各子集团党委、总部机关党委、各直属党组织：

2019 年中秋节、国庆节（以下简称“两节”）将至，按

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中国交建

纪委关于紧盯节日期间“四风”问题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

现就 2019 年“两节”期间正风肃纪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保持政治定力，坚定不移纠正“四风”

公司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和公司党委关于作风建设

最新文件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政治定力，真管真

严、长管长严，抓住“关键少数”，紧盯关键时间节点，一

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节前，公司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学

习中央纪委近期公开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新

闻通报，对照检查，并严格落实有关要求。公司各级纪检监



察机构要督促本单位党组织，通过打招呼、发信号等多种方

式，教育提醒广大党员干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确

保压力传导到底、责任落实到位，为推进“两节”期间纠治

“四风”工作，风清气正过节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二、严明纪律要求，重申“十五个严禁”

在“两节”期间，重申以下“十五个严禁”纪律要求：

严禁“走秀式”调研和“表演式”慰问等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行为；严禁违规用公款购买、赠送、发放礼品、礼金、有

价证券等节礼；严禁违规收受和提供电子礼品、电子礼券、

电子红包等；严禁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奖金、实物或以各

种名义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严禁违规用公款购买消费

高档酒水；严禁超标准乘坐交通工具、超标准公务接待；严

禁违规公款吃喝、旅游、娱乐、健身等；严禁违规接受宴请

和娱乐活动；严禁违规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或借机敛财；

严禁违规取得、持有、使用健身卡、会所和俱乐部会员卡、

高尔夫球卡等各种消费卡，或违反公务接待规定及其他有关

规定，打着“公务接待”、“商务活动”、“外事活动”等

旗号，领取、发放、赠送上述卡或券；严禁违规打高尔夫球；

严禁公车私用、“私车公养”，或向下属单位、服务对象私

借车辆使用、转嫁相关费用，或象征性付款公车私用；严禁

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严禁组织、参加隐秘聚会；严禁违规组

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

三、强化监督检查，保持纠治“四风”高压态势

各单位要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开展专项



整治，重点整治违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违规

收送礼品礼金、违规购买购物卡、发放津补贴等节日期间易

发多发问题，坚决防止反弹回潮。对不吃公款吃老板、收送

电子红包、私车公养、分批异地操办酒席等隐形变异问题，

坚持露头就打、深挖细查，对不收手、不知止的一律从严查

处。公司各级纪检监察机构要进一步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创

新监督方式和手段，强化“靶向”思维，结合本单位实际，

组织开展专项检查、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紧盯节日期间不

正之风。要完善“四风”问题值班、报告和督办制度，对群

众和媒体网络反映、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发生在节日期间的

“四风”问题线索、重要舆情，要优先处置、快查快办，有

关情况要及时向公司纪委报告。

四、加强通报曝光，不断强化知止氛围

各单位要加大对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

例的通报曝光力度，对违纪行为发生在党的十九大后、受到

党纪处分的党员干部，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或曝光，持续强化

震慑。要坚持“一案双查”，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组织纪律，“四风”问题突出、顶风违纪问题突出的单位部

门，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严肃追究领导责任。要

充分发挥以案治本作用，强化运用身边案例的警示教育，认

真剖析近期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深入挖

掘制度、机制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举一反三，找准问题症

结，堵塞制度漏洞，建立长效机制，努力实现治理“四风”

工作高质量发展。



各单位纪委要坚持“两节”期间紧盯“四风”问题值班、

报告和督办制度，发现顶风违纪行为立即向公司纪委报告。

请各单位将紧盯中秋、国庆期间“四风”问题工作形成

简要情况报告（字数一般不超过 500 字），并于 10 月 8 日（周

二）中午 12:00 前发送纪委办公室。

联系人：付红盾

电话：88389（021-31198389）

邮箱：fuhongdun@zpmc.com

中共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9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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